
A04 2013年2月6日 星期三
编辑：陈朋 美编：晓莉 组版：秦川

重点

李克强：保障房不得侵占，这是不能碰的“高压线”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2月5日电

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内蒙古自治区包
头市北梁棚户区居委会主持召开棚
改现场会。

李克强指出，棚改是城镇化绕
不过去的一道坎，是破解城市内部
二元结构的关键举措。不能一边是
高楼大厦，一边是低矮的棚户区。

针对地方反映棚改中资金筹

措、土地供应、行政审批等面临的难
题，李克强说，中央会加大棚改等重
大民生工程的投入，地方政府资金
也要向这方面倾斜。要严格控制“三
公”经费和楼堂馆所建设，把转变作

风、勤俭办事省下来的钱用到棚改
等民生工程上。棚改等保障性安居
工程为的是扶贫济困，建设资金不
得挪用，房源不得侵占，这是不能碰
的“高压线”。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出台
国务院批转，要求各地各部门研究出台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

近日，国务院批转了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

通知指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阶段出发，立足

当前、着眼长远，克难攻坚、有序推进。

通知要求各部门，充分认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将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统筹协调机制，抓紧研究究出台配套方案

和实施细则。同时要求各地区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措施。鼓励部分地区、部分领域先行先试，积极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
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推进，与基
本国情、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收
入分配制度基本建立。同时，
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一些亟
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城乡区域
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
距依然较大，收入分配秩序不
规范，隐性收入、非法收入问
题比较突出，部分群众生活比
较困难。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
要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优化收入分配结构，调动
各方面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与和谐稳定，实现发展成果由
人民共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奠定扎实基础。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收入分配问题。党的十八大报
告提出，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
收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
享。

按照国务院部署，2010
年10月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有
关部门成立专门工作小组，在
以往长时间研究的基础上，深
入开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问
题研究。国务院领导同志多次
听取专题汇报，并主持召开部
门、专家学者和地方负责同志
座谈会，广泛听取各方意见。
国务院常务会议两次进行专
题讨论。

据新华社

格背景链接

三部委成立小组

研究两年多

国务院此次批转的《若干
意见》共分七个部分：一、充分
认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二、准确
把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三、
继续完善初次分配机制；四、
加快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五、
建立健全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
长的长效机制；六、推动形成公
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
秩序；七、加强深化收入分配制
度改革的组织领导。

据新华社

《若干意见》

共分七部分

一，城乡居民收入实现倍增。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

民人均实际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力争中低收入者收入增
长更快一些，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

二，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和居民之间

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扶贫对象大幅减少，中
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橄榄型”分配结构逐步形成。

三，收入分配秩序明显改善。合法收入得到有力保护，

过高收入得到合理调节，隐性收入得到有效规范，非法收入予
以坚决取缔。

四，收入分配格局趋于合理。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

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提高，
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明显提升。

据新华社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主要目标
由国务院批转的《若干意见》

中指出，继续完善劳动、资本、技
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的初次分配机制。

促进中低收入职工工资合理
增长。根据经济发展、物价变动等
因素，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到
2015年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
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
资的40%以上。研究发布部分行
业最低工资标准。

加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
理。对行政任命的国有企业高管
人员薪酬水平实行限高，推广薪
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缩
小国有企业内部分配差距，高管
人员薪酬增幅应低于企业职工平
均工资增幅。

建立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
工资水平调查比较制度，完善科
学合理的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
适当提高基层公务员工资水平。

对行政任命的国企高管薪资限高

《若干意见》中指出，加快健
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
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

集中更多财力用于保障和改
善民生。“十二五”期间中央和地
方机构编制总量只减不增，减少
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严格控
制“三公”经费预算，全面公开“三
公”经费使用情况。“十二五”时期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
比重提高2个百分点左右。

加大促进教育公平力度。切
实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
义务教育和参加当地中考、高考

问题。
逐步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

革试点范围，细化住房交易差别
化税收政策，加强存量房交易税
收征管。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
产税问题。

加快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十
二五”期末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范
围内医保基金支付水平达到75%
以上，明显缩小与实际住院费用
报销支付比例的差距。建立城乡
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全面实现统
筹区域和省内异地就医即时结
算。

研究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

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若干
意见》指出，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
体化体制机制。

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
证工作，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财
产权。改革征地制度，依法保障农
民合法权益，提高农民在土地增
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制定公开透明的各类城市农
业转移人口落户政策，把有稳定
劳动关系、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
并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农业转
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重点
推进解决举家迁徙及新生代农民
工落户问题。实施全国统一的居
住证制度，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
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有条件推进农村人口落户城镇

《若干意见》还规定，大力整
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大反
腐力度，加强信息公开，实行社
会监督，保护合法收入，规范隐
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清理规范工资外收入。严格
规范党政机关各种津贴补贴和
奖金发放行为，抓紧出台规范改
革性补贴的实施意见。严格控制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高管人员职
务消费，规范车辆配备和使用、业
务招待、考察培训等职务消费项
目和标准，职务消费接受职工民
主监督，相关账目要公开透明。

加强领导干部收入管理。全
面落实《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
有关事项的规定》，严格执行各
级领导干部如实报告收入、房
产、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

的规定，对隐报瞒报、弄虚作假
等行为，通过抽查、核查，及时纠
正，严肃处理。继续规范领导干
部离职、辞职或退(离)休后的个
人从业行为，严格按照有关程
序、条件和要求办理兼职任职审
批事项。

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围绕
国企改制、土地出让、矿产开发、
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强化监督
管理，堵住获取非法收入的漏
洞。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偷税逃
税、内幕交易、操纵股市、制假售
假、骗贷骗汇等经济犯罪活动。
严厉查处权钱交易、行贿受贿行
为。深入治理商业贿赂。加强反
洗钱工作和资本外逃监控。

综合新华社、中央人民政府
网站消息

严肃处理官员瞒报个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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